出具优先权证明文件申请书
	申请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人地址：
	

	邮政编码：
	

	国内申请人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国内申请人电子邮箱：
	

	联系人：
	

	电话：
	

	
	

	代理机构名称：
	

	
	

	商标申请号：
	







申请人章戳（签字）：                      代理机构章戳：


代理人签字：



注：请 按 说 明 填 写
填写说明
1.办理出具优先权证明文件，适用本书式。申请书应当打字或者印刷。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填写，不得修改格式。
2.“申请人名称”栏：申请人应当填写身份证明文件上的名称。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姓名后注明证明文件号码。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栏：此栏供国内申请人填写其证明文件上标注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申请人地址”“邮政编码”栏：申请人应当按照身份证明文件中的地址填写；身份证明文件中的地址未冠有省、市、县等行政区划的，申请人应当增加相应行政区划名称。符合自行办理商标申请事宜条件的外国申请人详细填写其在中国的地址。
5.“国内申请人联系地址”“邮政编码”栏：自行办理的国内申请人在此栏填写联系地址，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本申请的各种文件将送达至该地址；申请人未填写联系地址的，文件送达至申请人地址栏填写的地址。国家知识产权局文件无法送达的，通过公告方式送达。
[bookmark: _Hlk72690830]6.“国内申请人电子邮箱”“联系人”“电话”栏：国内申请人填写此栏。符合自行办理商标申请事宜条件的外国申请人填写其在中国的联系方式。
7.“代理机构名称”栏：申请人委托已备案的商标代理机构代为办理商标申请事宜的，此栏填写商标代理机构名称。申请人自行办理商标申请事宜的，不需填写此栏。
8.“商标申请号”栏：应当填写要求出具优先权证明文件的商标注册申请的申请号。
9.“申请人章戳（签字）”栏：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加盖公章。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由本人签字。所盖章戳或者签字应当完整、清晰。
10.“代理机构章戳”“代理人签字”栏：代为办理申请事宜的商标代理机构应在此栏加盖公章，并由代理人签字。
11.共有商标申请出具优先权证明文件的，需由代表人提出申请。
12.收费标准：申请按类别收费，一个类别出具商标证明费50元人民币。
[bookmark: _Hlk72691600][bookmark: _Hlk72691259]13.申请事宜并请详细阅读中国商标网（http://sbj.cnipa.gov.cn/）相关栏目。
